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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入出機構管理注意事項 
 

101 年 9 月 27 日新榮輔字第 1010003671 號書函頒實施 
102 年 5 月 23 日新榮輔字第 1020002144 號書函修正 
103 年 3 月 20 日新榮輔字第 1030001155 號書函修正 

107 年 3 月 27 日新榮輔字第 1070001338 號函修正 
110 年 1 月 19 日新榮輔字第 110000300 號函修正 

111 年 1 月 6 日新榮輔字第 1110000045 號書函修正 
111 年 6 月 2 日新榮輔字第 1110002509 號書函修正 

111 年 6 月 22 日新榮輔字第 1110002744 號書函修正 
一、 依據： 

(一)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 
(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員會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 
(三)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員會部份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 
(四)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床位運用原則。 
(五)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緊急安置原則。 
(六)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辦理自費入住辦法。 
(七) 本家榮民善後處理作業要點。 

 
二、 目的： 

為明確訂定本家入出機構規範，提供申請人明確之申請流程，以有效縮短

入住時程，同時，透過評估，瞭解入住者問題與需求，俾能因應個別差異，

提供適切的照護計畫，協助入住者確切的適應輔導，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三、 服務對象： 
(一) 退除役官兵(以下稱榮民)： 

1. 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以下簡稱公費榮民)： 
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所定資格，且經

核定在案之榮民者。 
2. 部分供給制(以下簡稱自費榮民)： 

年滿 61 歲，且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資

格之榮民。 
(二) 退除役官兵之眷屬、遺眷及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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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除役官兵採全部供給制或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於榮家，其配偶年

滿 50 歲，父母年滿 60 歲，且無固定工作(以下簡稱併同安置榮眷)。 
2. 非前目退除役官兵之年滿 65 歲眷屬、遺眷及民眾(以下統稱一般民眾)。 

 
四、 服務類型： 

(一) 安養服務： 
1. 服務條件：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量 81 分以上，身心狀況正常，能自行料理

生活起居(指不需他人協助，可自行完成進食、如廁、盥洗、更衣、

自行走動、並具意思及識別能力等日常生活能力者)。 
2. 服務對象： 

(1) 榮民安養：年滿 61 歲。 
(2) 併同安置榮眷：配偶年滿 50 歲，父母年滿 60 歲。 
(3) 一般民眾：年滿 65 歲。 

(二) 失能養護服務： 
1. 服務條件：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量 80 分以下，失能自理生活困

難，或經衛生主管機關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鑑定證明須長期

養護。但不包括 24 小時抽痰之植物人、有住院醫療需要者、氣切或

插三管以上無法照護者。 
2. 服務對象： 

(1) 榮民養護：無年齡限制。 
(2) 併同安置榮眷：配偶年滿 50 歲，父母年滿 60 歲。 
(3) 一般民眾：年滿 65 歲。 

符合前二項各款條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安置： 
(一) 罹患法定傳染病，因安置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二) 罹患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分類標準第一類至第四類精神疾病。 

 
五、 入住流程：(作業程序如附件 1) 

(一) 入住申請：申請人得事先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於本家網頁登記，

並與本家商定參訪日期後，親至本家參觀並填寫入住申請表(附件 2)。 
因有特殊情形無法親至本家參訪者，得依轉介單位申請，專案辦理。 

(二) 入住前評估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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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於受理案件後，應通知申請人到家參訪，簡介本家服務措施，並就

申請人意願、就養資格、生理、心理、認知及活動等功能進行評估，以

評估申請人所需服務類型。 
(三) 體檢報告： 

申請人應提供最近 3 個月內公立或區域級以上醫院體格檢查表，體檢項

目至少包含下列項目，送本家審核。 
1. 胸部 X 光。 
2. 糞便：含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 
3. 血液常規：白血球、紅血球、血色素、血比容、血小板。 
4. 生化檢查：血糖、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麥胺草醋酸轉胺、麥胺

丙酮酸轉胺、肌酸酐、尿氮素、B 肝炎型表面抗原。 
5. 尿液常規：酸鹼度、蛋白質、糖、潛血、紅血球、白血球、膿細胞、

上皮細胞、圓柱體等。 
(四) 核定入住： 

於入住資格及體檢報告審查通過後，通知堂隊安排寢室，並於簽陳核准

後(如附件 3)，正式函文通知申請人辦理報到手續；申請人應於入住日

前 7 天電話通知本家預為準備，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申請。 
(五) 緊急安置： 

依本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緊急安置原則，榮服處發現有緊急安置之必要

情形，應由榮服處先行以通訊軟體等方式通知輔導會，評估緊急安置之

急迫性，考量各榮家床位運用情形後，以空床數較多之榮家為原則，指

定安置榮家後，由榮服處依規定申請並協助接送安置。 
 

六、 入住前評估機制： 
入住前評估由本家保健組(醫師或護理師)及輔導組(社工員、社工師或輔導

員)共同會同進行，評估項目如下： 
(一) 認知與活動功能評估：由保健組指派人員實施巴氏量表(ADLs)及簡易

智能量表(MMSE)評量。 
(二) 身體(含營養)及疾病史評估：由本家醫師就申請人提供體檢報告、病歷

摘要或診斷證明書進行評估。 
(三) 社會與心理需求評估：由輔導組指派人員就申請人家庭狀況、經濟需

求、就業情形、入住源由與社會資源運用等需求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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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入住後需求評估及服務計畫訂定： 
(一) 申請者入住本家後(以下稱住民)，應於入住 72 小時內配合本家完成個

別化服務初步評估作業，內容包括身體、心理及社會需求評估，並由

本家依評估結果擬定照顧服務計畫及完成初訪表填報作業。 
(二) 各責任輔導員或社工應定期瞭解住民適應情形，對有適應情形不良或

情緒不穩之住民，應召開個案討論會議，共同研擬處遇策略，並提供

諮詢、輔導或轉介服務。 
(三) 責任輔導員或社工應定期(安養每 6 個月、養護每 3 個月)或依住民需

要評估身體（含營養評估）、心理、社會、認知及活動功能，並依評估

結果與住民或家屬共同討論修正照顧服務計畫。 
 

八、 入住時應填寫資料及繳交文件： 
(一) 於入住後 3 日內，請完成下列資料填寫並交工作人員歸檔保存： 

1. 入住契約書(乙式 2 份，公費榮民免簽署)。 
2. 親屬關係表。 
3. 生活管理規定切結書。 
4. 預立選擇安寧緩和醫療意願書(依個人意願填寫)。 

(二) 下列文件請交工作人員併個案料收存保管： 
1. 身分證、榮民證(限榮民)及健保卡等影本各 1 份。 
2.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3. 相片 3 張(2 吋彩色)。 
4. 體檢表正本，已繳交體檢表正本者免附。 
5. 保證金定存單正本(限自費榮民)。 

 
九、 本家應視住民身體狀況提供下列服務： 

(一) 生活服務： 
如膳食、居住環境整理、個人身體照顧、聯繫親友、寢具洗滌等日常生

活事項或其他福利服務。 
(二) 休閒服務： 

1.書報、雜誌、電視、音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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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慶生會、文康活動及戶外活動。 
3.其他有益老人身心健康之活動。 

(三) 專業服務： 
社工輔導或相關社會福利諮詢、護理服務、醫療支援服務、營養諮詢、

老人衛教及醫療保健之指導。 
 

十、 收退費基準： 

就

養

別 
身分別 

每月應繳費用 
保證

金 
加菜

金 電費 

其

他 
耗

材 
服務費 伙食

費 合計 

安

養 

公費榮民 - 4,366 4,366 - 春節、 
端午

節及

中秋

節等

三

節，每

節加

收加

菜金

120 元 

依使

用度

數核

實收

費 

個

人

自

行

負

擔 

自費榮民及 
併同榮眷 6,000 4,366 10,366 12,000 

一般民眾 
(含榮、遺眷) 7,950 4,366 12,316 15,900 

養

護 

公費榮民 - 4,366 4,366 - 
榮家

自行

負擔 

自費榮民及 
併同榮眷 6,800 4,366 11,166 13,600 

一般民眾 
(含榮、遺眷) 17,950 4,366 22,316 35,900 

說明 

1. 服務費：於 102 年 5 月 9 日前已簽約進住之自費養護住民，服務費依

簽約金額每人每月新臺幣 6,490 元收取。 
2. 保證金：請開立住民個人郵局 2 年定存單(自動續存)並交本家保管。 
3. 不足月之伙食費及服務費，按每月費用三十分之一日折算 1 日，不足

1 元者以四捨五入計。 
4. 電費：安養房每房每月基本度數 40 度(每人核予 20 度/月)，超過部分

按月核實收費，由同房室友平均分攤。 
5. 退費規定： 

(1) 服務費經收繳後，依契約規定辦理退費。 
(2) 伙食費：因病就醫或其他正當理由而於機構外生活連續達 3 日以

上者，經辦妥相關程序後，得按實際於榮家外生活日數請求無息

退還。 

十一、 住民應遵守本家生活公約及相關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家得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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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 
(一) 違反生活管理規定及契約規定者。 
(二) 不遵守生活公約，妨害公共安全或他人安養護者。 
(三) 患有精神疾病、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健康狀況改變，致不符合入住

條件。 
(四) 寄醫、外出、請假逾 3 個月者。 
(五) 因案遭通緝或判刑執行中。 
前項第一、二、四、五款者，應限期遷離；但屬原奉准安置，並已入住，

因寄醫、外出及進入大陸地區定居，合於第四款規定者，得由本家列入

存記，俟其健癒出院、無意繼續工作或自大陸地區回台定居，優先安置。 
 

十二、 終止服務流程：(作業程序如附件 1) 
(一) 終止服務：分為退住及亡故二類，說明如下： 

1. 退住： 
基於住民個人意願及需求提出申請，如住民因失能、失智或疾病

改變，超出本家照護範圍，須轉介其他機構收治，或住民因個人

考量，選擇退住返家安養。 
2. 亡故： 

住民於本家安置期間，因亡故辦理退住結案。 
(二) 退住作業流程： 

1. 提出退住申請： 
住民因個人因素提出退住申請，應依規助寫改調外住、改調榮家、

或退住申請單(如附件 4-6)。 
2. 退住前訪談： 

堂長應與住民會談，以瞭解退住原因及退住後安排，必要時應主

動聯繫家屬；必要時應實施各級訪談機制。倘退住之原因係基於

住民最佳利益之安排，得免實施各級訪談。 
3. 轉介服務： 

本家於受理住民退住申請時，應依住民需求主動協助轉介相關機

構，並提供公費及自費榮民下列服務： 
(1) 對有失智或失能情形，由本家協助轉介會屬照護專區安置： 

對達中度失智或需轉護理之家照護之住民，依醫師鑑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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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由本家行文轉介相關榮家或醫療院所專區(如失智或護理

之家)，以提供妥適安置照顧。 
(2) 對不適於本家安養護，申請改調其他榮家： 

由本家協助住民行文該榮家申請床位，並於該榮家核定內住

後，協助個人物品整理、搬遷運送、就養金啣補、費用結算

等事宜，並與該榮家完成相關資料交接，以完備改調事宜。 
(3) 對不適機構式照顧，申請改調返家外住： 

由堂隊協助個人物品整理、搬遷運送、就養金啣補、費用結

算等事宜，同時，由本家行文所屬之榮民服務處，以接續提

供住民生活關懷服務。 
4. 結案：住民退住後，應依下列規定填寫結案表，併個案資料歸檔。 

(1) 改調會屬單位之榮民：填寫進住(退住)會屬醫療、安養機構交

接表(如附件 7)，必要時個案資料應完成交接。 
(2) 亡故在台單身榮民：併善後卷處理。 
(3) 其他：填寫個案結案表(如附件 8)，併個案資料歸檔保管。 

(三) 亡故作業流程： 
1. 在台單身亡故榮民： 

依本家榮民善後處理作業要點(如附件 9)辦理，於完成除名登記

後，個案資料應併入善後卷，歸檔永久保管。 
2. 其他住民： 

(1) 通知家屬：住民亡故時，應即通知家屬到場處理；如家屬無法

聯繫，應請求派出所協助協尋家屬。 
(2) 個人物品清點及重要財物交付：住民亡故後，應即張貼封條，

避免他人進入住民寢室。堂長應會同家屬共同清點住民寢室內

物品，住民原交本家保管之重要財物(如身分證、郵局存簿、

印章、遺囑…等)應製作交接清單交還家屬。 
(3) 提供善後殯葬協助：依家屬需要主動提供殯葬相關之諮詢服

務，並協助家屬申請喪葬補助費。 
(4) 派員參加住民公祭，表達本家對住民之懷念。 
(5) 提供遺屬電話關懷，如有悲傷關懷之需求，協助轉介相關單位。 

十三、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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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作業流程 流程說明及表件 組室 

   

查詢榮民資料 

登錄接案表 

 

本家簡介及服務事

項書明 

 

 

申請表 

 

 

接案評估表 

 

 

 

 

入住資格審查 
(公自費、安養護資格) 

 

 

 

各項醫療相關資料

審查表 

 

 

 

入住審查表 

 

 

函復申請人審查結

果，並副知榮服處 

 

 

查驗證件 

 

 

依各組室所訂新入

住民輔導措施標準

作業流程辦理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保健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保健組 

祕書室 

 

申請入住 

資料登錄 

引導實地參觀及服務內容介紹 

入住意願 

1. 填寫申請表 

2. 接案訪談 

3. 身心功能及家庭評估 

通知辦理體檢，並將體檢結果

會請送保健組審核 

綜合評估 

轉啣作業 

副知保健組 函請申請人依限報到

 

通知堂隊預備 

入住報到 

服務台作

業 
照護需

求評估 

提供家

區簡介

及相關

資訊 

否 

是 

符合

 
入住資格審查 

符合

 

符合

 

符合

 

生活適

應輔導

 
 

結案 

函復申

請人審

查結果

並協助

轉介相

關單位 

不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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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服務(退住)作業流程 流程說明 

 

 
填寫退住

申請表 
 
 
 
 
 
 
 
 
各級主管

訪談確認

退住因素 
 
 
 
 
 
依住民意

願及需求

協助轉介

相關機構 
 
 
 
 
 
 
填寫結案

表，敘明

交接財務

及物品清

單 

不同意 

退住申請 
表格填寫 

改調

外住 
改調會

屬機構 
亡故 

榮眷、民眾 榮民 

亡故 退住 
榮家 

各級主管訪談 

意願

確認 

協助轉介並通

知移轉單位 

給與

啣補 

審核 

資料

移轉 
協助

搬遷 

結案 

是 
否 

同意 

在台單

身榮民 
有眷 
住民 

通知 
家屬 

會同清

點遺物 
 

善後諮

詢協助

 

依在台

單身榮

民善後

處理規

定辦理

殯葬事

宜 

公祭致哀 

遺屬關懷 

結案 

各級主管 
訪談 

通知 
家屬 

意願

確認 

是 

否 

各項

費用 
結算 

個人

物品

整理 

協助搬遷 

結案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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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入住申請書                    編號:- 

110 年 7 月 21 日修正 

申請人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足歲：        歲 性別 □男  

□女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地  血型  

戶籍地址 □通信地址 電話  

現住地址 □通信地址 電話  

聯絡人 
(家屬)資料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電話：  /手機： 
□通信地址 
地址：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喪偶 □離婚 □同居 □其他： 
福利身分 □無  □低收入戶：第        款  □中低收入戶  

身 心 障 礙
類別及等級 

類別： (非身心障礙者免填) 
等級：□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身分類別 

□榮民【□全部供給制(領就養金)  □部分供給制(領退俸)】 
□併前項榮民或現住本家榮民之配偶或父母 
□非前項所述之退除役官兵之眷屬或遺眷 
□一般民眾 

入住類別 □安養  □養護 床位類型 □個人  □夫妻床   

補充記載 

1.認知功能：□正常  □部分退化  □失智 
2.生活自理能力：□全部自理  □部分需人協助：                          
3.行動能力：□正常  □輔具：                         
4.最近一次住院：□無  □民國         年；病因：                             
5.機構史：□無   □機構名稱：                                                          

備註：經核定入住者，應於入住時檢附最近三個月內胸部X光檢查報告；另依通知檢附入住日

前一週內桿菌性痢疾、阿米巴性痢疾及寄生蟲感染檢驗報告。 

 
申請人(簽章)：                     聯絡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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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進住申請審核表             編號： 

申請人  性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日生 
足歲：歲 

身分證字號  聯絡人  關係  

現住地  
連絡

電話  

公文 

地址 
 收件人  

就養 

身分 

身分：□公費榮民□自費榮民□併同榮眷 

      □一般民眾【□遺眷 □榮眷 □一般民眾】 

家庭屬性：□在台有眷 □在台單身 

照護別 □安養 □養護 

床位别 □個人 □夫妻 

身心功

能初評 

1. ADL：  分，失能項數：    項 

程度：□輕度(1-2 項) □中度(3-4 項) □重度(>=5項)。 

2. IADL失能項目：□未評 □無失能 □全部失能 

□上街購物 □外出活動 □食物烹調 □家務維持 □洗衣服  

□使用電話能力 □服用藥物 □處理財務能力 

3. MMSE：    分；□正常□輕度缺損□中度缺損□嚴重缺損□無法測 

4. 復健需求：□無 □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5. 輔具需求：□無□ 輪椅         ；防跌需求：□無 □有 

進住 

原因 

1.個人意願 □2.家中無人照顧 □3.被家人遺棄 □4.在外租屋不便  

□5.日常生活須他人協助 □6.其他：                  
補充說明：                                                      

保健組

審查 

意見 

 

輔導組  
會辦 

保健組 
 

副主任  

主任  

後會：      堂堂長 

本案符合進住本家
□公費
□自費 

□安養
□養護 

□個人
□夫妻床資格，請協助安排床位。【請堂長核章】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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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申請進住體檢報告審查 

申請人  
性

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生 
足歲：歲 

保健組 

審核意見 

□符合進住規定  

□依下列建議改善後，符合進住規定： 

                                                             

                                                             

                                                             

□ 不符合進住規定 

                        審核人員：                 (請蓋職章)      

(體檢表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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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全部供給制內住就養榮民調整外住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親自簽章 
 安置機構 

 

榮民服務處 

申請 

外住事由 
 

申請人 

外住地址 
 電話  

訪談 

日期 

訪談人 

輔導關懷紀錄摘要 簽章 

職稱 姓名 

年 月 日 堂  長    

年 月 日 
輔導組

組長 
   

年 月 日 副主任    

年 月 日 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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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全部供給制就養榮民異動申請表(改調榮家)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親自簽章  

出生日

期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連絡電話 
 

調整分類 原安置機構 新安置機構 調整事由 備考 

榮家調整

榮家 

    

外住調整

榮家 

    

外住調整

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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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自費榮民 □併同安置榮眷       退住申請表 

                □自費民眾(遺眷、榮眷、民眾)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親自簽章 
 

後續輔導機構 

(榮眷及民眾免填) 

 

榮民服務處 

退住事由  退住日期  

申請人 

外住地址 
 電話  

連帶保證人/ 

家屬 
 電話  

訪談 

日期 

訪談人 

輔導關懷紀錄摘要 簽章 

職稱 姓名 

年 月 日 堂長    

年 月 日 
輔導組

組長 
   

年 月 日 副主任    

年 月 日 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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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榮民進住(退住)會屬醫療、安養機構交接表 

榮
民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出生 
日期  聯

絡
人
（
護
送
人
） 

職稱 
姓名  

身分 
字號  

移
交 

日 
期  

身分 
字號  

通信 
地址 新竹榮家 時 

間  電話 03-5213292 

證 
件  

財 
物 

 

健
康
狀
況 

 

特
殊
記
載 

（特殊記載指除其他欄位尚未填寫，而必須記載之特殊事項或亟需預防、維

護之危險因子） 

簽
證 

移
接
機
構 

 
機構 
電話  

（
簽
章
） 

移
接
人 

 

移
交
機
構 

 
機構 
電話  

(

簽
章
） 

移
交
人 

 

陳
核 

承
辦
人 

 

主管 

 

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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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榮民 □併同榮眷 □民眾 退住結案表 
暨費用及物品交還簽收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一、住民基本資料 

姓名  堂別  
進住

日期  

身分別 □公費 
□自費 親屬  關係  

二、退住/結案原因 

結案原因 □亡故：   年    月    日 

□退住：□改調外住 □其他： 
結案

日期  

結案後 
聯絡地址  

聯絡

電話  

退住原因 □疾病因素 □適應不良 □費用因素 □家屬接回照顧 

□公費轉介護家 □自費轉其他機構 □其他 

三、各項費用退費金額及交付方式 

保證金定存單 □無 □有：以公文函送：                           (地址) 

服務費 □無 □有：金額：           元，請匯入              帳戶。 

伙食費 □無 □有：金額：           元，請匯入              帳戶。 

保管零用金 
□無 
□有：金額：           元，□請匯入              帳戶。 
                           □現金交              收執。  

四、交還物品清單 

證件正本 □無□身分證 □健保卡 □榮民證 □身心障礙手冊 

藥品與輔具 □無□個人藥品 □輪椅 □助聽器 □其他： 

其他物品 □郵局金融存簿  本  □印章  枚 □個人物品乙批  

上述費用結算、退費方式、匯入帳戶及交還物品清單，經本人確認無誤。 
住民(家屬)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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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費匯入帳戶之個人身分證影本 

正面 反面 

 
 
 
退費匯入之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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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工作項目 榮民善後處理作業要點 單位 輔導組 編號 
輔導

4-11 

法令依據 

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 

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作業程序 

亡故榮民骨灰發還大陸地區家屬作業規定 

一、 亡故通知 
(一) 依據醫院電話或傳真通知亡故榮民事實簽報首長。 
(二) 依據亡故榮民親屬關係表通知其親友告知死亡時間，並協助調遺物清

點及召開治喪會議時間 
(三) 遺留財物清點 
(四) 通知善後清點小組成員及遺囑執行人會同榮民代表及親友等共同實施。 
(五) 繕製遺物清冊，由清點人員共同簽證後，呈報首長核閱。 

二、 遺物處裡 
(一) 清理所得遺款須繳交秘書室出納存入國庫無息保管。 
(二) 清理所得遺物，如係金飾、外幣等貴重物品，應密封於遺物袋存入銀

行保管箱，專案管制；另無法長期保存之遺物，可以拍賣方式將變賣

所得存入遺款專戶。 
(三) 亡故榮民之不動產，應依「國軍退除役官兵死亡善後處理及無人繼承

遺產管理作業程序」規定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 
(四) 本於遺產管理人地位，應於二個月內辦理亡故榮民公示催告。 

三、 召開治喪會議 
(一) 由副首長、輔導組組長、主計(殯葬金額超過規定上限時參與)、堂長、

遺囑執行人（或親友代表）及榮民代表二至三人組成治治喪委員召開

治喪會議。  
(二) 會中由堂長報告亡故民簡歷及亡故經過，遺物清點狀況及建議葬厝方

式、公祭日期及治喪經費。 
(三) 治喪會議議決葬厝方式，公祭日期及治喪經費。 
(四) 繕製治喪會議紀錄陳請首長核閱，並由首長主持公祭人員。 

四、 舉行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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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治喪會議議決日期通知合約殯葬廠商如期依合約級距辦理公祭。 
(二) 2 公祭當日各堂長須提前卅分鐘至殯儀館實施驗收，各堂長並須於公祭

後督導廠商辦理亡故榮民遺骸即祇厝等殮品等火化事宜，上述事項均

需拍照存證。 
(三) 除名作業：簡附死亡通知單、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等陳情報退輔會

除名。 
(四) 結報喪葬費：檢附喪葬明細表及發票黏貼於單據黏貼單上向主計結報      

喪葬費用。 
(五) 建檔列管：依亡故榮民個人資料卡、死亡通知單、火（埋）葬許可證、      

骨灰寄存卡、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喪葬明細表、遺物清冊、治喪

會議紀錄、喪葬佐證照片、存金提領往返公函等重要文件順序彙整成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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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計畫檢視/修正異動一覽表 

計畫名稱：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入出機構管理注意事項  

 

年度 檢視日期 單位 檢視/修正結果 訂定/修正發布 

101 101.09.27 輔導組 訂定本計畫 101.9.27新榮輔字第 1010003671號
書函公布實施 

102 102.05.23 輔導組 修正部分內容 102.5.23新榮輔字第 1020002144號
書函公布實施 

103 103.03.20 輔導組 修正部分內容 103.3.20新榮輔字第 1030001155號
書函公布實施 

104 104.12.31 輔導組 未修正 - 

105 105.12.31 輔導組 未修正 - 

106 106.12.31 輔導組 未修正 - 

107 107.03.27 輔導組 修正部分內容 107.3.27新榮輔字第 1070001338號
函公布實施 

108 108.12.31 輔導組 未修正 - 

109 109.12.31 輔導組 未修正 - 

110 110.01.19 輔導組 修正部分內容 
(增加服務對象)  

110.1.19新榮輔字第 1100000300號
函公布實施 

110.12.27 輔導組 修正部分內容 
(增列退住程序) 

111 年 1 月 6 日新榮輔字第

1110000045 號書函修正 
111 111.06.01 輔導組 配合伙食費調整

修正收費標準 
111 年 6 月 2 日新榮輔字第

1110002509 號書函修正 

111 111.06.17 輔導組 配合伙食費調整

修正收費標準 
111 年 6 月 22 日新榮輔字第

1110002744 號書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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